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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建设项目分类及出行率、交通影响

评价启动阈值及交通影响评价范围、年限、评价时段与评价日，交通影响程度评价内容等。 

本文件适用于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647-2011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CJJ/T 141-2010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 152-2010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JGJ 100-2015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T 326-2014  机械式停车库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CJJ/T 141-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设项目   

具有交通生成的永久性或临时性拟建设（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 

 3.2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分析和评价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新生成交通需求对周边交通系统运行的影响，通过适当的改善措

施把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所产生的影响消减到可接受范围内。包括选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和报建阶

段交通影响评价。 

 3.3 

区域交通评估 

以特定区域为评价对象，开展交通承载力分析，论证区域规划用地与交通设施规模和布局的匹配关

系，明确交通管控要求，提出交通改善对策和措施，作为区域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依据和参考。 

 3.4 

建设项目机动车出入口 

建设项目与市政道路（含小区级开放道路）的机动车接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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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应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地区的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运行状况，评价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对评价4.1 

范围内交通系统服务水平的影响，并应根据交通影响的程度，提出对评价范围内建设项目选址、外部交

通系统及建设项目报审方案的改善建议。 

所采用的基础资料应完整、准确、有效。 4.2 

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应内容完整、结论明确。报建阶段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见附录 A，选4.3 

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见附录 B。 

建设项目内外交通设施应与周边用地统筹考虑、协调发展。 4.4 

建设项目位于拥堵区域时，应对周边拥堵交通状况提出改善建议。 4.5 

5 建设项目分类及出行率 

应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建筑物使用性质、交通出行特征和出行强度，对建设项目进行分类。  5.1 

建设项目的大类应依据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物使用功能确定。建设项目的中类在大类基础上依据5.2 

交通出行特征，结合城市用地分类标准进行划分。建设项目的大类、中类划分及代码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建设项目大类、中类划分及代码 

大类 中类 
说明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住宅 T01 

宿舍 T011 集体宿舍、集体公寓等 

保障性住房 T012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 

普通住宅 T013 普通商品房、居民楼等 

高级公寓 T014 / 

别墅 T015 / 

商业 T02 

专营店 T021 专卖店、小型连锁店等 

综合性商业 T022 综合型超市、百货商场、大型购物中心等 

市场 T023 批发或零售市场、农贸市场、菜市场等 

服务 T03 

娱乐 T031 娱乐中心、俱乐部、休闲会所、活动中心、迪厅等 

餐饮 T032 餐馆、饭店、饮食店等 

旅馆 T033 招待所、旅馆、酒店、宾馆度假中心等 

服务网点 T034 邮电、金融保险、修理等服务网点或营业网点 

办公 T04 

行政办公 T041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等的办公场所 

科研与企事业办公 T042 科研院所、设计、研发中心等 

商务写字楼 T043 金融、商务办公场所 

场馆

与园

林 

T05 

影剧院 T051 电影院、剧场、音乐厅等 

文化场馆 T052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等 

会展场馆 T053 展览馆、会展中心等 

体育场馆 T054 比赛训练用体育场馆、综合性场馆、健身中心等 

园林与广场 T055 城市公园、休憩广场、游乐场、旅游景区等 

医疗 T06 

社区医院 T061 诊所、社区诊疗中心等小规模医院 

综合医院 T062 区、县级以上各类综合医院、急救中心等 

专科医院 T063 / 

疗养院 T064 疗养院、养老院、康复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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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大类 中类 
说明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学校 T07 

高等院校 T071 大专及以上院校 

中专及成教学校 T072 中专、职高、特殊学校及各类成人与业余学校 

中学 T073 高中、初中 

幼儿园和小学 T074 小学、幼儿园、托儿所 

交通 T08 

客运场站 T081 交通客运站、客运枢纽等 

货运场站 T082 货运站、货运码头、物流中心、仓储设施等 

加油加气充电站 T083 / 

停车设施 T084 社会停车场（库）、公共汽（电）车停车场（库）等 

工业 T09 
物流、仓储 T091 / 

其他工业 T092 重工业、轻工业等 

混合 T10 混合 T101 
使用功能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建设项目类的建设项目，如多功能综

合楼、商住楼等 

其他 T11 
市政 T111 非交通市政设施，如水厂、变电站等 

其他 T112 农业建筑、军事建筑等特殊建筑 

建设项目出行率应取值到中类，不同区域的高峰小时出行率除参考附录 C 外，还应选取至少两个5.3 

与被评价项目处于同类地段、功能类似、体量相当的建设项目进行实地调查，经调查统计获取相关出行

特征数据。 

建设项目可在中类的基础上划分至小类。每个小类的出行率应在分析汇总不少于两个调查样本数5.4 

据的基础上确定。出行率应根据交通发展动态调整。中类的出行率修正参照附录 C。 

6 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 

应根据交通系统的运行状况，建设项目的分类、规模和区位进行确定。 6.1 

建设项目的规模或指标达到或超过规定的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时，应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6.2 

建设项目报建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6.3 

a) 住宅、商业、服务、办公类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的取值范围应符合表 2的 

要求； 

b) 场馆与园林和医疗类建设项目的启动阈值应为配建机动车停车泊位 100 个及以上； 

c) 除 a）、b）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项目，应在报建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1) 单独报建的学校类建设项目； 

2) 交通生成量大的交通类建设项目，包括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系统、交通枢纽等；    

3) 混合类的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或指标达到项目所含建设项目分类中任一类的启 

动阈值； 

4) 需要在城市主干道设置机动车出入口的建设项目； 

5) 主管部门认为应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工业类和其他类建设项目。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项目，应在选址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6.4 

a) 建设项目规模达到报建阶段启动阈值的 5倍及以上； 

b) 重要的交通类项目，如大型加油加气充电站、客货运场站等； 

c) 用地面积大于 30 hm
2
的建设项目（不含场馆和园林类建设项目）； 

d) 工业类中的物流、仓储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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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需要在选址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 

表2 住宅、商业、服务、办公类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 

区位 

建筑面积 

万㎡ 

商业、服务、办公类 住宅类 

一类地区：老城区+经开核心区（中环路东段～中环路北段～中环

路西段～西二环～南二环～孟关大道围合区域）及观山湖核心区

（北京西路～环城高速～金朱路～西二环围合区域） 

≥1 ≥3 

二类地区：环城高速以内除一类地区  ≥2 ≥5 

三类地区：除一类地区、二类地区以外的区域 ≥5 ≥10 

注： 建设项目的建筑面积，有建筑设计方案时按总建筑面积计算，无建筑设计方案时按容积率建筑面积计算。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区域，应开展区域交通评估： 6.5 

a) 集中成片开发区域； 

b) 城市重点发展区域； 

c) 控规发生重大调整区域以及新编控规并且以新建为主的区域； 

d) 其他主管部门认为应当开展区域交通评估的区域。 

7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年限、评价时段与评价日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 7.1 

7.1.1 应根据建设项目新生成的交通需求的影响程度以及评价年建设项目周边交通系统的运行状况确

定。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最小评价范围参照表 3划定。对于启动阈值不以建筑规模来度量的其他项目，

最小评价范围可参照表 3中 R＜5 的要求。对于交通类建设项目和其他主管部门认为需要进行交通影响

评价的建设项目，最小评价范围参照表 3中 R≥5的要求。 

表3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最小评价范围 

建设项目规模指标与启动阈值之比

（R） 
交通影响评价范围 

R＜5 
建设项目邻近的城市次干路（若为项目边界则顺移至下一条）或主干路、

快速路、地面铁路干线等天然屏障围合的范围。 

R≥5 
建设项目邻近的城市主干路（若为项目边界则顺移至下一条）或快速路、

地面铁路干线等天然屏障围合的范围 

7.1.2 建设项目选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参照表 3的要求，并根据建设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周边交通状况，

适当扩大评价范围。 

7.1.3 位于交通复杂地区或交通影响比较大的建设项目，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周边交通状况，

适当扩大评价范围。 

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7.2 

7.2.1 应根据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程度确定。有明确启动阈值的建设项目评价年限应符合表 4的要求，

无明确启动阈值的建设项目评价年限应为正常使用初年和正常使用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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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年限值 

建设项目规模指标与启动阈值之比（R） 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R＜5 正常使用初年 

R≥5 正常使用初年和正常使用第五年 

注： 当建设项目正常使用第五年超出了正在执行的当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目标年限时，宜用总体规划目标年限作

为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7.2.2  建设项目选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评价年限应为建设项目正常使用初年及当地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的目标年限。 

7.2.3  分期开发的建设项目，项目整体的评价年限除应符合表4的要求外，还应评价各分期投入的正常

使用初年。 

交通影响评价时段与评价日 7.3 

7.3.1 交通影响评价时段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的高峰时段与背景交通高峰时段基本重合时，为建设项目 

新生成交通需求高峰时段； 

b)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的高峰时段与背景交通高峰时段不重合时，为建设项目新 

生成交通需求高峰时段与背景交通高峰时段。 

7.3.2 交通影响评价日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按工作日、非工作日分别叠加评价时段的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和背景交通需求，选择对

交通系统影响最不利日作为交通影响评价日； 

b) 当难以判断时，应对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分别进行评价。 

8 交通影响评价内容 

交通需求分析 8.1 

8.1.1 应与评价范围内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对应层面交通专项规划的交通需求相衔接。 

8.1.2 交通需求预测应分别计算评价年限建设项目新生成的交通量和评价范围内的背景交通量，并进

行叠加分析。 

8.1.3 评价年评价范围内过境和现状已建成项目的交通量，可采用类比法、趋势分析法、回归分析法

和四阶段交通预测法等进行预测。被评价建设项目和其他新建项目所产生的交通量应采用四阶段交通需

求预测法进行交通生成量的预测。 

8.1.4 预测建设项目和评价范围内的新建项目交通生成量过程中采用的出行特征参数，应参照类似项

目调查结果。类似项目应至少选取 2个，且与被评价项目处于同类地段，功能类似、体量相当。 

8.1.5 综合开发项目应综合分析同一项目不同使用功能之间的内部交通出行对交通需求的影响。 

道路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8.2 

8.2.1 应以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前后，道路上机动车服务水平的变化，作为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

的判定标准。 

8.2.2 当背景交通服务水平和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后的服务水平符合下列要求之一时，应判定建设项

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a) 信号交叉口和环形交叉口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应符合表 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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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无信号环形交叉口以外，无信号交叉口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应符合表 6的要求。 

表5 信号交叉口和环形交叉口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后的服务水平 

A 

D、E、F B 

C 

D E、F 

E F 

F F 

表6 无信号交叉口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后的服务水平 

一级 二级、三级 

二级 三级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为三级的无信号交叉口，宜进行交叉口优化设计,经优化后重新按照交叉口交通显著影响判定

标准进行判定。 

c) 评价范围内长路段、机动车交织区、匝道机动车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应符合表 7的要求。 

表7 长路段、机动车交织区、匝道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后的服务水平 

一级 

四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公共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8.3 

8.3.1 当建设项目出入口步行范围内的所有公共交通站点，在评价时段，停靠线路背景交通剩余载客

容量为负值或建设项目新生成公共交通出行量超过背景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容量时，应判定建设项目

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8.3.2 步行范围应根据实际情况在 200 m～500 m 之间取值，城市中心区等公共交通覆盖率较高的区域

宜取步行范围的下限，城市外围区宜取步行范围的上限。 

8.3.3 商业区或文体中心等主要客流集散点附近宜设置公交首末站。长途客运站、火车站主要出入口

100 m 内应设置公交首末站。0.7～3 万人的居住小区宜设置首末站，3万人以上的居住区应设置首末站。

公交首末站用地面积不宜小于 1000 m
2
。 

8.3.4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建设项目，应通过慢行系统的完善和公交系统的调整，加强与轨道交通站

点的接驳衔接。 

8.3.5 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容量应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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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i

[(Si－Oi)×60/fi×Ci]  ……………………………… （1） 

式中 : 

Pr——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容量； 

Si——线路i为可接受服务水平下的载客率，单位为百分数（%），取额定载客量70%； 

fi——线路i评价时段发车间隔，单位为分钟（min）； 

Ci——线路i单车载客量，单位为人； 

Oi——线路i在项目最近公共交通站点的评价时段载客率，单位为百分数（%）。 

静态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8.4 

8.4.1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应遵守就地平衡原则。当建设项目配建的停车位（包括特殊车位）不满足

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指标见附录 D，建设项目新生成停车需求超过其配建停车设施能力时，应判定建设项

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8.4.2 建设项目配建的机动车停车库（场）出入口，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结合内部道路设置，并满足内部交通组织需要，不宜在城市道路上设置。确因条件限制，

经论证可行后，可在城市道路上开口的，起坡点距离城市道路红线不应小于 10 m，并对道路

开口进行渠化拓宽； 

b) 出口、入口分开设置时，若出入口设于机动车单向行驶道路，宜沿行车方向先设置入口、后

设置出口。若出入口设于双向行驶道路，应避免进、出车流交叉，以车辆右转进出停车库（场）

为基本原则。若出入口应设于交叉口范围内，出口应设于交叉口出口道； 

c) 入口门禁系统距离小区内部道路不宜小于 10 m，距离市政道路红线不宜小于 20 m。出口门禁

系统应设在平坡段或缓坡段（坡度小于或等于 3%）；  

d) 多层机动车库可考虑利用高差在不同标高设置出入口，分散布局。机动车停车库（场）出入

口和车道数量应满足表 8的要求； 

表8 机动车库出入口和车道数量 

出入口或车道 

数  量 

个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25位 25～50位 51～100位 101～300位 301～500位 501～1000位 ＞1000位 

机动车出入口 ≥1 ≥1 ≥2 ≥2 ≥3 

非居住建筑出

入口车道 
≥1 ≥2 ≥2 ≥3 ≥4 ≥5 

居住建筑出入

口车道 
≥1 ≥2 ≥2 ≥2 ≥3 

    特大型车库在满足表中的规定外，还应进行出入口服务水平评价，综合确定地下车库出入口及车道数量。 

    区域或相邻地块地下车库连通，或设置有地下公共通道的，应统筹考虑地下车库出入口数量，并进行交通服务水

平评价，综合确定地下车库出入口数量。 

e) 出入口宽度双向行驶时不应小于 7 m，单向行驶时不应小于 4 m。出入口的转弯半径不宜小于

5 m； 

f) 坡道最大纵向坡度应符合表 9的要求； 

g) 机动车停车库（场）有两个以上出入口时，出入口之间的最小间距应不小于 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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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坡道的最大纵向坡度 

车型 
坡度 

直线纵坡 曲线纵坡 

微型车、小型车 15.0% 12.0% 

轻型车 13.3% 10.0% 

中型车 12.0% 10.0% 

大型客车、大型货车 10.0% 8.0% 

    车型划分按照 JGJ 100-2015 的要求。 

8.4.3 建设项目配建的机动车停车库（场）内部交通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单向行驶的机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4 m,双向行驶的小型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6 m，双向行驶的

中型车及以上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7 m； 

b) 内部通道的最小转弯半径（内径）不应小于表 10 的要求。供小型车通行的主通道转弯半径不

宜小于 5 m； 

表10 最小转弯半径（内径） 

车辆类型 最小转弯半径（内径） 

大型车 10 m 

中型车 7 m 

轻型车 5 m 

微型、小型车 3 m 

    主要通道转弯半径（内径）的测量和计算按照 JGJ 100-2015 的要求。 

c) 机械式机动车库的设计应满足 JGJ/T 326-2014 的要求。机械式停车位区域车行通道宽度的最

小尺寸应根据车型倒车入库的需求计算，并不应小于 5.8 m。 

慢行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8.5 

8.5.1 非机动车交通  

8.5.1.1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导致评价范围内非机动车交通设施需要改、扩建或新建时，应判

定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8.5.1.2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非机动车停车需求超过其配建停车设施能力时，应判定建设项目对评价范

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8.5.1.3 公共建筑吸引的非机动车停车库（场）应在主体建筑用地范围内设置，宜设在主体建筑人流

出入口旁，建筑后退红线部分的硬地或沿内部道路人行道外停放，不应占用市政道路。 

8.5.1.4 内部工作人员的非机动车停车库（场）宜与外来非机动车停车库（场）分开设置。 

8.5.2 步行交通 

8.5.2.1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导致评价范围内步行交通设施需要改、扩建或新建时，应判定建

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 

8.5.2.2 各类建筑宜单独设置步行出入口，结合周边公交站点、地铁站、大型商业等人流集聚点设置。

项目步行出入口宜结合周边地形设置楼梯、坡道等垂直交通，便捷对外步行联系，并加强标识引导。 

8.5.2.3 人流量较大的停车库（场）内部宜结合人流分布设置人行通道，保障人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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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4 当建设项目新生成的步行需求与背景步行需求合并后，达到下列要求之一时，可考虑设置立

体过街设施： 

a) 医院、学校、商圈等大型公共建筑周边宜设置； 

b) 项目周边城市快速路有步行过街需求时应设置； 

c) 人流跨越铁路、轨道应设置。 

平面布局评价 8.6 

8.6.1 建设项目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可充分考虑所接入的城市道路等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优先选择设置在较低等级的城市道路上，严禁设置在快速路上，不宜设置在主干路上。建设

项目位于城市主干路与次干路、支路相交的位置旁，机动车出入口不应设置在主干路上。建

设项目位于次干路和支路相交的位置旁，机动车出入口不宜设置在次干路上； 

b) 受地形、地貌、已建项目、交通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较大的特殊项目，设置出入口较为困难

时，应进行专题论证。 

8.6.2 建设项目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应避免影响城市道路交叉口的正常运行，不应在交叉口进出口道展

宽段和展宽渐变段范围内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设置位置应符合表 11的要求。 

表11 机动车出入口设置位置 

机动车出入口所在道路等级 出入口距上游交叉口距离 出入口距下游交叉口距离 

主干路 ≥50 m ≥70 m 

次干路 ≥30 m ≥50 m 

支路 

距离主干路相交的交叉口≥50 m 

距离次干路相交的交叉口≥30 m 

距离支路相交的交叉口≥20 m 

注： 条件不允许的建设项目出入口设置在建设项目最远端。 

8.6.3 建设项目机动车出入口距地铁出入口、人行横道线、步行过街天桥、步行地道不宜小于 30 m。

当桥梁、隧道坡度大于或等于 3％时，距桥梁、隧道起坡点、匝道出入口等，不宜小于 50 m。距公交车

站边缘不宜小于 15 m。 

8.6.4 应控制在城市道路上设置的机动车出入口数量，不超过 3 个。若在主干路上设置有出入口的，

应减少出入口总数。需要增加机动车出入口数量的特殊项目，应进行专题论证。 

8.6.5 建设项目机动车出入口宜设置在坡度小于或等于 3%的城市道路路段上。建设项目机动车出入口

设置在坡度大于 3%且小于 5%的城市道路路段上时，起坡点距离城市道路红线不宜小于 10 m，且应设置

交通标志标识及减速管理设施。当城市道路路段坡度大于或等于 5%时，应进行专题论证。 

8.6.6 建设项目在市政道路设置车行出入口应进行渠化展宽。渠化展宽及渐变段长度设置按照 GB 

50647-2011、CJJ 152-2010 的规定。建设项目车行出入口渠化展宽示意图见图 1。 

 

图1 建设项目车行出入口渠化展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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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 在城市道路上设置的机动车双向行驶出入口车行道宽度宜为 7 m～11 m，出入口中间设置隔离

设施的，宽度可增加至 8 m～12 m。单向行驶出入口车行道宽度宜为 5 m～7 m。工业建筑等有特殊车辆

进出需求的建设项目应根据实际通行的车辆类型，确定所需的出入口宽度。 

8.6.8 建设项目内部交通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住宅建筑应根据交通需求、功能分区设置小区道路，单向通行小区道路宽度不应小于 4 m，双

向通行小区道路宽度不应小于 6 m。小区道路宜形成环路，尽量避免尽端路。尽端路超过 120 

m 时，应设置回车场； 

b) 公共建筑内部的主要道路宜设置双车道，供小型车通行的宽度不应小于 6 m，转弯半径（内径）

不应小于 3 m。供大型车通行的宽度不应小于 7 m，转弯半径（内径）不应小于 10 m。集散道

路可采用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4 m； 

c) 机动车主通道纵坡不应大于 8%。 

8.6.9 中、小学和幼儿园等教育类建筑，应考虑接送学生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对城市道路交通的影响，

在用地红线范围内增设接送区域与临停车位。出入口宜开设在支路上，人、车分开设置。 

8.6.10 项目内部道路、地库开口及地块开口等交通设施，宜按顺时针方向进行命名或编号。 

交通改善措施及评价 8.7 

8.7.1 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显著影响时，应提出改善措施建议。 

8.7.2 提出的交通改善措施应科学、可行，并获得主管部门认可。 

8.7.3 当提出的交通改善措施可行且评价范围内改善后的交通系统运行指标符合下列要求时，应判定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为可接受： 

a) 机动车交通系统的评价指标低于表 5、表 6 和表 7 规定的显著影响指标,或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为 F 或四级时，经过改善后的交通运行指标不降低； 

b) 建设项目出入口步行范围内的所有公共交通站点停靠线路背景交通剩余载客总容量大于或等

于建设项目新生成公共交通出行量，或当背景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总容量为负数时，改善

后剩余载客总容量不降低； 

c) 建设项目新生成的停车需求能在项目内部平衡或解决方案可行，且不会对评价范围内其它建

筑的停车造成影响； 

d) 交通系统改善后能满足步行和非机动车的通行要求。 

8.7.4 当无法通过可行的交通改善措施使评价范围内改善后的交通系统运行指标满足 8.2～8.6 的要

求时，应判定其交通影响为不可接受。 

8.7.5 交通影响不可接受的建设项目，应对其项目选址、开发规模或报建方案等提出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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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报建阶段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 

A.1 概述 

A.1.1 主要内容包括项目情况概述、编制依据、评价范围与时限、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等。 

A.1.2 项目概述应包括项目区位与功能定位、开发规模与经营业态、项目总体布局、项目建设计划等。 

A.2 评价范围内现状与规划情况分析 

A.2.1 现状分析主要内容包括现状土地利用情况、现状周边交通设施与管理措施、现状周边交通系统

运行状况和类似项目调查情况等。 

A.2.2 规划情况分析主要内容包括规划土地利用情况、规划周边交通系统和近期建设计划等。 

A.3 交通需求预测 

A.3.1 主要内容包括道路交通需求预测、公共交通需求预测、静态交通需求预测和慢行交通需求预测

等。 

A.3.2 预测内容包括各评价年限各评价时段的背景交通量预测、项目新生成交通量预测和叠加交通量

预测。 

A.4 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A.4.1 主要内容包括外部交通系统影响程度评价、内外衔接交通影响程度评价和内部交通系统影响程

度评价。 

A.4.2 外部交通系统包括道路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各种交通方式。 

A.4.3 内外衔接交通包括机动车出入口布局与规模、机动车出入口交通组织和机动车出入口设计等。 

A.4.4 内部交通系统包括内部交通设施设计、内部交通组织、停车场（库）设施设计、停车设施规模

核算等。 

A.5 改善措施与评价 

A.5.1 主要内容包括改善方案与评价。 

A.5.2 改善方案包括外部交通改善和内部交通改善。外部交通改善包括优化道路断面、出入口或交叉

口渠化设计和信号控制，调整公共交通站点设置、线路布局和运营组织，完善慢行交通和停车系统等。

内部交通改善包括优化出入口布局与交通组织，优化建设项目内部交通设施设计与停车设施规模布局

等。 

A.5.3 方案评价包括但不限于方案的可行性评价、改善效果评价等。 

A.6 结论与建议 

主要内容包括评价结论、必要性措施和建议性措施等。 

A.7 附图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区位图、交通影响评价范围图、项目总平面图、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图、交通系

统现状和规划图、项目内部和外部交通组织图、项目内部和外部交通改善建议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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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选址阶段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的主要内容 

B.1 概述 

B.1.1 主要内容包括区域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用地规划和建设计划情况，以及项目选址情况、编制

依据、评价范围与时限、工作内容和技术路线等。 

B.1.2 项目概况应包括项目区位与功能定位、规划设计条件、项目建设计划等。 

B.2 现状与规划情况分析 

B.2.1 现状分析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区域现状土地利用情况、现状出行特征、现状交通设施与管理

措施、现状交通系统运行状况和类似项目调查情况等。 

B.2.2 规划情况分析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区域历次用地规划、交通系统规划、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和

相关建设计划等。 

B.3 交通承载力分析 

B.3.1 主要内容包括交通需求预测和交通系统评价。 

B.3.2 交通需求预测内容包括交通需求影响因素分析、背景交通需求预测和规划交通需求预测。 

B.3.3 交通系统评价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道路交通、公共交通、静态交通和慢行交通等方面的设施

规模、布局和运行管理评价，并提出交通承载力存在的问题。 

B.4 改善措施与评价 

B.4.1 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区域整体改善策略、规划方案优化、交通系统改善、建设时序优化与方

案评价等。 

B.4.2 区域整体改善策略主要内容包括从区域交通供需平衡的角度，根据承载力分析结果，综合提出

规划方案优化、交通系统改善和建设时序优化等方面的改善策略。 

B.4.3 规划方案优化包括对交通设施与用地开发规模、开发强度、布局选址等进行多组合方案分析与

综合平衡，提出规划方案优化建议。 

B.4.4 交通系统改善包括外部与内部交通系统改善。外部交通系统改善措施包括道路网络完善、道路

断面改造、出入口或交叉口渠化和信号控制改善、公交站点完善、公交线路调整、公交运营组织优化、

慢行和停车设施改善等。内部交通系统改善包括出入口布局、停车配建规模、一体化开发、公共通道、

交通组织及其他规划设计条件的预控。 

B.4.5 建设时序优化主要内容包括结合用地开发计划或近期实施方案，对开发地块的交通需求和交通

条件进行分析，提出相匹配的交通设施建设时序要求。 

B.4.6 方案评价包括但不限于改善措施的实施效果、方案可行性等。 

B.5 结论与建议 

B.5.1 主要内容包括评估结论、必要性措施、建议性措施和实施保障等。 

B.5.2 实施保障包括方案实施时序、方案实施主体和实施路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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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附图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区位图、交通评估范围图、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图、交通系统现状和规划图、外

部交通组织图、外部交通优化建议图、建设项目车行出入口建议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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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建设项目高峰小时出行率参考值 

建设项目高峰小时出行率参考值见表C.1。 

表C.1 建设项目高峰小时出行率参考值 

大类 中类 
出行率单位 

高峰小时出行率参考值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住宅 T01 

宿舍 T011 人次/百平方建筑面积 6～10 5～9 4～8 

保障性住房 T012 

人次/户 

2.4～3.0 2.3～2.9 2.2～2.8 

普通住宅 T013 1.8～2.4 1.7～2.3 1.6～2.2 

高级公寓 T014 1.2～1.6 1.2～1.6 1.0～1.4 

别墅 T015 1.8～2.4 1.7～2.3 1.6～2.0 

商业 T02 

专营店 T021 

人次/百平方建筑面积 

14～16 12～14 10～14 

综合性商业 T022 12～20 10～18 8～15 

市场 T023 10～15 9～12 8～10 

服务 T03 

娱乐 T031 

人次/百平方建筑面积 

4.5～7 4～6 3～5 

餐饮 T032 4～7 3～5.5 2.5～4.5 

旅馆 T033 1.5～2 1.2～1.8 1.0～1.5 

服务网点 T034 10～12 9～11 8～10 

办公 T04 

行政办公 T041 

人次/百平方建筑面积 

2.5～3.5 2～3 1.5～2.5 

科研与企事业办公 T042 4～5 3～4 2～3 

商务写字楼 T043 2～3.5 2～3.5 1～2.5 

场馆与

园林 
T05 

影剧院 T051 人次/座次 1.0～1.2 0.8～1.0 0.7～0.9 

文化场馆 T052 
人次/百平方建筑面积 

2.5～3.0 2.0～2.5 1.5～2.0 

会展场馆 T053 2.5～3.0 2.0～2.5 1.5～2.0 

体育场馆 T054 人次/座次 0.5～0.7 0.4～0.6 0.3～0.5 

园林与广场 T055 人次/百平方用地面积 1.0～1.2 0.9～1.1 0.8～1.0 

医疗 T06 

社区医院 T061 

人次/百平方建筑面积 

3.0～3.5 2.5～3 2～2.5 

综合医院 T062 8～10 7～9 6～8 

专科医院 T063 6～8 5.5～7 5～7 

疗养院 T064 人次/床位 1.4～2 1.6～2.2 1.8～2.4 

学校 T07 

高等院校 T071 

人次/百平方建筑面积 

0.7～1.2 0.8～1.0 1.0～1.5 

中专及成教学校 T072 3～4 3.5～4.5 4～5 

中学 T073 8～10 7～9 6～8 

幼儿园和小学 T074 14～18 12～16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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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大类 中类 
出行率单位 

高峰小时出行率参考值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交通 T08 

客运场站 T081 

依据调查数据或相关专项指标 

货运场站 T082 

加油站 T083 

停车设施 T084 

工业 T09 
物流、仓储 T091 

其他工业 T092 

其他 T11 
市政 T111 

其他 T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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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停车泊位配建指标 

D.1 小汽车停车泊位 

建设项目小汽车停车泊位配建指标表见表D.1。 

表 D.1 建设项目小汽车停车泊位配建指标表 

序号 建筑类型 基本单位 配建指标 

1 住宅 

低层商品房住宅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2 

多层及以上商品房住宅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1 

经济适用房住宅 停车位/户 0.6 

回迁安置房住宅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1 

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 停车位/户 0.4 

廉租房 停车位/户 0.2 

2 办公 
办公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0.7 

物管、社区用房及配套办公楼 0.7 

3 商业 

综合零售、餐饮、娱乐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0.7 

专业市场、批发市场 0.5 

配套商业 0.3 

  中高档宾馆、旅馆、酒店 停车位/客房 0.5 

4 
文化设

施类 

影剧院、音乐厅、电影院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2 

会议中心 3 

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 1 

5 体育设施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2 

6 

公园、

广场综

合类 

休闲娱乐性 停车位/100 ㎡占地面积 0.2 

自然景观性 停车位/100 ㎡占地面积 0.01 

7 医院 

综合医院、专科医

院、独立门诊 

各类建筑（不含住院楼）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1.5 

住院楼 停车位/床位 0.8 

疗养院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0.5 

8 学校 

教工 停车位/100 名教工 30 

高校、中等专业学生 

停车位/100 名学生 

1 

高中学生 10 

非寄宿 
初中、小学学生 8 

幼儿园学生 4 

寄宿 
初中、小学学生 10 

幼儿园学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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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续） 

序号 建筑类型 基本单位 配建指标 

9 
交通 

枢纽 

长途汽车客运站 停车位/年平均日每千位旅客 4 

火车站 停车位/年平均日每千位旅客 5 

客运机场 停车位/年平均日每千位旅客 6 

10 工业类 
工业厂房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0.2 

仓储 停车位/100 ㎡建筑面积 0.1 

    居住区室外地面停车泊位一般不超过总泊位数的 10%。住宅项目按照住宅需求总车位数 3%～5%设置来访公共停车

位。地铁站点 500 m 内的商业、办公类建筑，最低可按照停车位配建指标的 70%配置停车位。 

注： 所列配建指标均为建筑物配建停车位的最低指标。 

注： 车位以小汽车停车位为标准单位，非标准停车位可按停车位面积折算为标准单位计入配建停车位。  

注： 未列建筑类型，参照相近建筑类型配建停车位指标。 

D.2 特殊停车位 

建设项目特殊停车位配建指标表见表D.2。 

表 D.2 建设项目特殊停车位配建指标表 

 

停车位类型 建筑物类型 配建指标 

装卸货车 

停车位 

宾馆、办公类 每 5000 ㎡建筑面积设置 1 个装卸货车停车位。 

商业类 

每 5000 ㎡建筑面积设置 1 个；超过 3 个时，每增加 10000 ㎡，增设 1 个；

超过 6 个时，每增加 15000 ㎡，增设 1 个。批发交易市场按每 30 个摊位设

置 1 个装卸车位。 

工业类 
工业厂房区每 3000 ㎡建筑面积设置 1 个装卸车位，最低不得少于每幢厂房

或每单元（排屋式厂房）设置 1 个装卸车位。 

出租车 

停车位 

住宅类 住宅区入口处应按每 100 户设置 2 个出租车位。 

宾馆类 每 100 个客房设置 1 个。 

办公类 每 10000 ㎡建筑面积设置 1 个。 

商业类 每 3000 ㎡建筑面积设置 1 个。 

餐饮、娱乐类 每 3000 ㎡建筑面积设置 1 个。 

文化设施类 每 300 个座位设置 1 个出租车位。 

体育设施类 每 1000 个座位设置 1 个出租车位。 

学校 每 500 名学生设置 1 个出租车停车位。 

医院 每 5000 ㎡建筑面积设置 1 个。 

交通枢纽 每 400 名设计旅客容量设置 1个出租车停车位。 

大巴车 

停车位 

宾馆类 每 120 个客房至少设置 1 个单层旅游巴士路边停车位。 

游览类 每 10000 ㎡游览面积设置 1 个。 

学校 
1000 个师生以下的学校至少设置 2 个学校大客车车位，1000 个师生以上的

学校至少设置 3 个学校大客车车位，大专院校至少设置 3 个。 

救护车 

停车位 
医院 每 100 个床位设置 1 个救护车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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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续） 

 

停车位类型 建筑物类型 配建指标 

充电桩 

停车位 

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

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0%。 

注： 其他特殊停车需求由交通影响评价报告根据需求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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